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拉特旗农村
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
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规范管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现将《达拉特旗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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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
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旗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以下简称“三资”）管理工作，规范完善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的指导意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三资”包括：
（一）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二）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
（三）集体所有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通等设施和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
（四）集体所有的资金；
（五）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和集体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股权及其他投资性权利；
（六）集体所有的无形资产；
（七）集体所有的接受国家扶持、社会捐赠、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财产；
（八）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达拉特旗辖内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代行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嘎查村民委员会；实行嘎查村会计委托代理服务的苏木镇“三资”委托代理机构。
第四条 旗农牧局会同财政局负责本制度的贯彻落实，旗农村牧区经营管理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指导和监督嘎查村级财务会计主体建立和执行各项“三资”管理制度。
第五条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嘎查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工作。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农牧林水服务中心为具体负责农村集体“三资”的日常指导、管理和监督工作，配备至少1名专兼职工作人员。

第2章    “三资”管理

第六条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内设“资产管理部”，部长由理事长（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兼任，配备会计、出纳各1人。“资产管理部”要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管理集体“三资”、进行会计核算，不具备条件的，可以委托代理记账。必须在《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财务管理系统实行统一记账。
第七条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都要在《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上进行登记和统计。资产管理部要定期不定期更新系统数据，每季度至少更新一次。
第八条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开设一个银行基本账户，用于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不准开设其他专用或临时账户，不得与村委会账户混用，开户行留存的印鉴必须齐全。
第九条 实行账、款分开管理制度；不准私设“小金库”、不准坐收坐支现金、不准公款私存；不得出租、出借、转借现金支票和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嘎查村集体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所有经济往来及超过1000元的与个人之间经济往来，必须通过银行账户转账进行结算。
第十条 嘎查村原则上实行零招待，确需为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而发生的招待费，应控制在嘎查村自营纯收入的10%以内，严禁在专项资金和“一事一议”资金中开支招待费。
第十一条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取现金或开支款项时，必须有完备的手续和合法的凭证，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严禁“白条”抵库，严禁伪造、涂改原始凭证。小额采购可采用累积（定时定额）开票附收据的形式解决。
第十二条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严格控制新债，稳妥化解旧债。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债权债务必须纳入账内核算。在正常的财务活动中发生的债权债务，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按规定登记。国家公职人员和嘎查村组干部不得占用嘎查村集体资金，嘎查村组干部因公借用嘎查村集体资金的，要在规定时间内结算。
   第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要健全支出审签制度，所有支出都要有下列人员签字：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长1人、理事长、全体监事会成员，苏木镇人民政府财政所负责专业审核的干部签字、“三资”管理的机构负责人签字。不同主体承担不同责任：
1.理事长负责主体责任；
2.副理事长负责分管责任；
3.监事会会长和监事负责监督责任；
4.苏木镇政府财政所负责人负责业务合格性审查，负审查责任；
5.苏木镇政府“三资”管理机构负责人负责程序审核，负监管责任。
第十四条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日常开支应按规定程序审批，重大事项应履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各苏木镇要根据支出金额的性质和数额，制定具体审计流程和制度。
第十五条 苏木镇要建立农村产权服务中心，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3人以上，负责指导和监管农村集体资源资产流转的审批监管、产权登记、合同管理等工作，要提供资源资产流转的规范化合同样本，统一编号登记，同时将土地流转信息上传至全国土地流转台账信息平台。
第十六条 苏木镇要建立农村集体“三资”开发盘活利用、收益分配流程和办法。凡用农村集体“三资”投资、入股、出租、流转的，至少要包含以下内容：
（1）方案；
（2）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决议；
（3）嘎查村支部委员会议同意方案的会议记录；
（4）苏木镇党委会同意方案的会议纪要。
第十七条 苏木镇要建立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处置流程和办法。评估额在2000元以下的资产、资源实施处置由各嘎查村依照民主程序自行办理；评估额在2000元（含）以上的，办法中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方案；
（2）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决议；
（3）嘎查村支部委员会议同意方案的会议记录；
（4）苏木镇党委会同意方案的会议纪要。
第十八条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妥善保管“三资”档案，合同档案资料不得外借。确需查阅时，必须经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批准同意。发生合同丢失、损毁事故，要追究合同保管人的责任。
第十九条 嘎查村集体“三资”档案实行双备份制度，所有档案资料至少一式两份，苏木镇人民政府永久保存一份。达到一定年限后，根据档案管理要求移交旗档案局管理。

第三章    公开与监督

第二十条 苏木镇、嘎查村要建立多层次民主监督体系，不断完善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
第二十一条 苏木镇人民政府农牧林水服务中心代表苏木镇政府履行监督职责。苏木镇人民政府每年进行一次清产核资工作；每年至少对各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含各社组）进行一次审计，根据需要开展专项审计；苏木镇党委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和审计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存在问题。
第二十二条 苏木镇纪委、监委要定期不定期，或根据群众举报，对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包括社组）“三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每年每村不少于1次。旗农村牧区经营管理服务中心会同审计部门每年按照5%—10%的比例对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包括社组）“三资”运营管理情况进行抽查审计。
第二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要设立监事会，成员较少的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监事会或者监事按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履行监督职责。
第二十四条 实行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年度报告制度和“三资”使用和管理定期公开制度，公开内容包括：
（1）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
（2）年度经营报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
（3）集体资源资产清单和价值评估报告；
（4）集体“三资”开发盘活利用、处置方案及收益分配方案；
（5）集体资源资产被征收征用情况及收益分配方案；
（6）宅基地申请及审批情况； 
（7）债权债务的清查及处理情况；
各苏木镇根据实际调整公开的次数和方式，但每年不得少于1次。
第二十五条 苏木镇、嘎查村都要建立公开举报制度，及时受理群众关于集体“三资”管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举报。
第二十六条 违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造成集体资源资产流失、群众利益受损等情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苏木镇要根据本制度和各自实际情况，制订配套制度和操作办法。
第二十八条 苏木镇要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建立社组级集体经济组织。不论是否集体经济组织，都要参照本制度建立社组“三资”管理办法，报旗农牧局审批。建立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要自行制定监管制度，报旗农牧局同意。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旗农牧局负责解释，本制度施行前印发的有关制度全部作废。
第三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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